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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營利事業申請適用所得稅法第 25條第 1項規定計算所得額申請書 

（請依下列格式填寫，若紙張不敷使用請自行加頁） 

受文者： 

發文日期字號：  年  月  日      號 

一、交易主體及事實：                                   

外國營利事業 
（申請人） 

國籍： 

名稱： 

地址： 

申請人在中華民國
境內設立分支機構
或營業代理人之情
形（請於□內打） 

□無分支機構及營業代理人 

□ 有分支機構 
名稱： 
統一編號： 
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與總公司業務劃分及參與本案情形： 
 

□ 有營業代理人 
名稱： 

統一編號： 
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給付人 

名稱： 

統一編號： 

總公司營業登記地：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申請人與給付人是否為關係人：□關係人、□非關係人(請於□內打) 

合約名稱及編號  

合約期間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納稅方式 
（請於□內打） 

□分支機構結算申報（所得稅法第 98 條之 1 第 1 款） 
□營業代理人扣繳（所得稅法第 98 條之 1 第 2 款） 
□給付人扣繳（所得稅法第 98 條之 1 第 2 款） 
□給付人扣繳（所得稅法第 98 條之 1 第 3 款） 

所得類別 
（請於□內打） 

□經營國際運輸、□承包營建工程、□出租機器設備、
□提供技術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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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內容 
（請於□內打） 

交易內容摘要：（必填）                                   
                                                 
□ 承包工程名稱：                               
□ 出租設備名稱及數量：                         
□ 提供技術服務內容： 

□ 行銷（一般行政事務以外之技術性行銷服務） 
□ 管理（一般行政事務以外之技術性管理服務） 
□ 技術（□安裝、□監督、□測試、□檢驗、□維

修、□諮詢、□支援、□設計、□規劃、□教育
訓練、□電信電訊傳輸、□其他：         ） 

□ 研究與發展 
□ 資訊處理（□資料處理、□資料分析、□區域網

路使用、□客製化系統發展、□系統諮詢、□系
統定義、□系統開發、□系統測試、□系統維護、
□其他：          ） 

其他：               

合約金額/計價方式 

幣別： 
合約金額： 
計價方式： 
付款條件： 

與本合約有關之其
他收入 

（服務成果之智慧財產權若約定屬申請人所有，或涉及專門技術、秘密方法、
系統軟體等無形資產之授權使用，如未另行授權並收取報酬，請自合約價款劃
分權利金，並說明劃分依據及提供雙方往來文件或資料） 

二、成本費用分攤計算困難之原因：（必填）                                     
                                                                    

三、其他補充事項：                                                      
                                                                    

四、隨文檢附下列文件： 

(一) 合約書（含中譯本）影本；海運事業委託中華民國船務代理業經營業務者，
應檢附船務代理合約（含中譯本）影本及航政機關核准代理登記之文件影
本。 

(二) 授權書正本（由申請人在中華民國境內之固定營業場所申請者，免附；營
業代理合約或船務代理合約已約定相關代理範圍者，則檢附該代理合約影
本）。 

申請代理人（名稱或姓名）：                 （蓋章） 

公文送達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連絡人姓名： 

連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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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OF ATTORNEY 

 

We, name of the company, a company organized and existing under the laws of 

name of the county, having its head office at address of the company, and has 

no fixed place of busines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hereby appoin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to act 

jointly and/or severally, as our attorney-in-fact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file 

and prosecute on our behalf all applications for the deemed profit basis which 

is based on Article 25 of the Income Tax Law for name of the project or kinds 

of activities provided to name of the Taiwan customer. 

 

 

IN WITNESS WHEREOF, 

We have excuted this power-of-attorney on date/month/year. 

 

 

Name of the company        (type) 

                       (signature) 

Name of the authorised signature (type) 

Job title                    (type) 

 

 
 


